
法規編號：4.28 

 黎明技術學院專任教師學位進修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單位  職稱  
到校 
年月
日 

年   月   日 

已取得之最高學歷  
畢業 
年度 

 年    月 

近2年教師評鑑成績 

(皆須達85分以上) 
近1年(    學年度)：       分 近2年(    學年度)：       分 

申請進修

學校系所 

國別：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進修項目 
□修讀博士      □修讀碩士 

□其他                     

個人專

長領域 

 

 

進修領域 

與本校相

關之系所 

進修領域： 

 

 
本校專業需求相關系所：(請務必勾選) 
數位多媒體系 化妝品應用系 服飾設計系 
餐飲管理系 時尚經營管理系 表演藝術系 
車輛工程系 影視傳播系 戲劇系 

進修計畫

說明 

內容請儘可能包括下列要點：A、個人以往工作情形 B、進修所學與將來工作關
係。 

 

 

 

 

 
 

申請人：            (簽章) 

相關系所

單位主管

簽核意見 

所屬單位主管 
勾選之相關系所單位主管 

(2系以上者須於下表中分別以(1)、(2)…註明填
寫) 

 

 

 

 

單位主管：       (簽章) 

系所名稱： 

 

 

 

單位主管：           (簽章) 

備註 

一、本表應於就讀前經所屬單位主管簽核及相關系所單位主管簽核後，併同專簽陳請
相關單位核定。 

二、申請進修之教師，應依本校「教師進修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並於錄取後就讀前
備齊相關文件向各所屬系(科)提出進修申請，並經各級教評會審查通過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及審議紀錄，報請校長核准，取得學校同意後始可進修。 

 

附表1 


